关于公费医疗费报销制度的规定

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和学校的实际经教代会讨论通过，学校党政联系会研究决定，对我校公费医疗报销制度作以下调整。

一、离休人员和国家规定的特殊病种，仍按现在国家规定执行。

二、凡全年未报销医药费者，年末奖励100元。报销末满100元者，补足100元以内的余额部分，奖励不跨年度计算。

三、个人按原规定报销完国家拨款后（退休1000元/年，在职500元/年）超出部分，按以下办法执行：

1．退休人员门诊报销90%，住院报销95%。

2．50岁以上（含50岁）的在职工，门诊报销85%，住院报销90%。

3．50岁以下的在职职工，门诊报销75%，住院报销85%。

四、本规定从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，医药费每半年报销一次，具体时间届时通知，财务室做好统计汇总工作（其他时间不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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